
  合同合同

编号： 11N01046261220251402 

   

采购单位（甲方）： 尉犁县人民法院 

服务单位（乙方）： 新疆杰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

区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或）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新疆杰

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

目）-新疆杰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

年第一批类目）-新疆杰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服务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服务项目、价格一、服务项目、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
购
数
量

单
位

成交
单价

小计

1 [2025]163号 物业管理 - - - 1 年
13300
0.00

133000.0
0

合同总价（元） 133000.00

合同总价（大写） 壹拾叁万叁仟元整

 

二、付款方式二、付款方式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2025]163号 物业管理服务 1 133000.00 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

直接支付

 

三、服务条款三、服务条款

   11、甲 方 的 权 利

（1）根据需要安排劳务人员在甲方的具体工作岗位工作，监督、检查、考核劳务人员完成工作的

情况，并根据甲方各项 规章制度对劳务人员进行日 常管理。

（2）对劳务人员进行面试、培训、试用、不合格的有权退回乙方。

（3）劳务人员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甲方提前 7 日通知乙方，并于7日后退回乙方。

a、在试用期内证明不能胜任甲方工作要求；

b、不服从甲方工作安排，多次警告不改正的；

c、严重违反甲方劳动纪律、规章制度的；

d、工作失职、渎职给甲方造成经济及名誉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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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派遣期未满，派遣人员提出停止派遣或擅自离岗的；

（4）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收到通知的7日内重新派遣符合条件的劳务人员，甲方不需要为此承担任

何费用：

（5）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劳务人员的工作岗位。

（6）甲方有权对乙方派遣的劳务人员进行身份审核，证件不齐全的劳务人员不得进入甲方的工作

现场。

（7）甲方出资对劳务人员进行业务、技能培训的，甲方有权与劳务人员签订培训服务协议，约定

服务期及违约责任，并 书面通知乙方。

（8）对劳务人员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甲方有权按有关规定向劳务人员索赔。乙方应配合甲方

的工作。

（9）对乙方不履行协议的，甲方有权追究违约责任。甲方有权根据自身需要决定乙方派出的劳务

人员在甲方的工作期 限。

（10）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行。

22、甲 方 义 务 和 责 任

（1）对劳务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工作任务、技能培训、应达到的工作要求、应注意的安全事

项、应遵守的各项纪律等 履行告知、教育、管理督查 的义务

（2）为劳务人员提供必需的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用品，以及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

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

（3）劳务人员在为甲方工作期间发生工伤时甲方应积极进行救治，并承担救治过程中所发生的救

治费；需住院治疗的， 应垫付住院治疗押金和按规 定标准支付该劳务人员工伤治疗期间的工资、

奖金及涉及治疗的相关费用。上述医疗费用仅是 甲方垫付的，因此，取得工伤保险费后应归甲方

所有。 劳务人员发生工伤按《工伤保险条例》及省市相关法规执行且《工 伤保险条例》规定应当由

1/2用人单位支付的费用则由甲方承担。

33、乙 方 的 义 务 和 责 任 、

（1）与劳务人员建立劳动关系，确保派遣劳务人员严格执行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及作息安排，负

责劳动合同的管理工 作，签订劳动合同并进行鉴 证。

（2）对于甲方按本协议的规定停止派遣并退回乙方的劳务人员，乙方应予接收并负责处理与劳务

人员之间的劳动关系。

（3）负责劳务人员档案管理，负责建立、接转劳务人员档案。

（4）负责为被派遣劳务人员缴纳法律规定的各项社会保险。

（5）按照甲方标准及时转付派谴员工的工作及福利

44、协 议 的 变 更 、 解 除 、 终 止 和 续 订 、

（1）甲乙双方应共同遵守本协议的各项条款。在协议履行期间，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变

更或解除；若一方因国 家重大政策改变或不可抗力 及用工实际需要等因素不能履行协议，应及时通知

对方，双方通过协商，对协议进行变更或解 除。

（2）本协议期满前 30 天，甲乙双方应就本协议是否终止或续订进行协商，并按协商结果办理终

止和续订协议手续。

（3）派遣员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a．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

间的。

b．患职业病或因工负伤达到国家规定不得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等级的。

c．患病或非因公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d．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

e．在甲方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f．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其他情况的。

55、违约责任、出现一方单方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赔偿数额标准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有关规定执行。

66、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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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尽事宜，法律、法规有规定的，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无规定的，由双方协商解决。经双方

协商一致对本协议进行 修改、补充达成的补充协议

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2）双方在履行本协议时发生争议，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甲方

属地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3）本协议正本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地址： 地址：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库尔勒经济技术

开发区中兴家园1栋2层01号

        

电话： 电话：0996-5885310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账号： 账号： 108282497614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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